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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广播电视台2023年度广告发布合同 
                                                         

                                               合同号：                   

签定时间:                

甲方: 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乙方: 常州广播电视台 

乙方收款户名：常州广播电视台 

乙方收款账号：81702016110962     开户行：江苏银行常州分行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规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广告发布内容：  常州市亲子游等乡村微度假旅游产品推广活动宣传  

二、广告发布媒介：   全媒体         

三、广告发布时间： 2023 年 2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四、甲方在乙方提供的广告时段中选择投放，具体刊播时间、内容以双方确认后的播出排期

单为准。 

五、合同总金额：人民币760000  元 

六、甲方所享服务内容：  2023年广播、公交、地铁1+2号线广告宣传，2023年公交、地铁

1+2号线《中吴惠生活栏目》宣传，微信中吴惠生活视频号宣传，打造5条乡村旅游线路，主

持人节目中宣传乡村景点、召集听众参与、主播带队出游、参与现场互动等，打造全新的常

州乡村旅游IP——“嗨游记”。活动突出乡野趣味，配合露营、乡村音乐会、田野游等活动，

宣传常州美丽乡村知名度，通过营造IP活动事件、规划游玩路线、推荐特色美食等，吸引游

客前往游玩。 

七、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      

八、付款时间：   合同签订生效后，预先支付合同价款的90%,合同期满后支付剩余款项；

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开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九、媒介订单投放注意事项 

1、广告发布样稿/样带由甲方于播出前三个工作日提交给乙方，如甲方迟延提供，乙方

有权延迟发布；如甲方在投放周期内需要改单，需提前三个工作日与乙方盖章确认。 

2、如有漏播或错播，则漏一补二，错一补一。本条所称＂错播＂是指播出版本错误、

广告段位错误或播出时间与指定时间相差 30分钟及以上，“漏播”是指广告未播出。 

3、双方共同认定的第三方监播单位为 AC尼尔森或央视索福瑞公司。 

4、因重大节日的节目调整，政府指定转播、直播任务，停电等因素以及不可抗力因素

而影响广告播出的，由甲、乙双方协商顺延播出或尽量提前通知甲方调整排期。 

十、侵权责任和保密责任 

1、乙方对于甲方提供样稿、样带如需修改，修改部分构成对第三人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侵权或其他侵权的，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应全额赔偿。 

2、未经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合同条款的任何内容以及本合同的签订、

履行情况，不得泄露因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而获知的对方和对方关联单位的任何信息及未实施

的策划内容。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本保密条款仍具有法律效力。 

十一、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要求发布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广告，乙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甲方承担约定的广告费用的 10%作为其违约金； 

2、甲方提供虚假、不真实的材料及证明文件，导致乙方承担法律责任的，乙方有权解

除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民事法律责任及对乙方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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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应保证其所提供的广告内容、素材的真实性，不违反《广告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以及公共道德准则，不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并保证对其产品或经营内容等

不作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虚假宣传。若甲方违反此保证导致任何争议，则甲方应负责解决，如

乙方因此遭受损失，甲方应予以赔偿。甲方有义务对所提供的广告文案和广告带在按内容播

出后如发生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等产生的纠纷负责，乙方不承担任

何责任。 

4、乙方漏播、错播累计达三次或者漏播、错播后未能按要求补播的，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乙方支付约定广告费的 10%作为违约金。 

5、乙方违反合同其他约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仍构成违约的，甲方有权

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约定广告费的 10%作为违约金。 

6、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所有损失。 

十二、争议解决的方法及方式 

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诉

讼过程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鉴定费、差旅费、保全费、担

保费等），应由败诉方承担。 

十三、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2、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乙方：常州广播电视台 

签字代表：          签字代表：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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